
万联证券添利粤信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2025 年第一次分红预告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

作为万联证券添利粤信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，根据

《万联证券添利粤信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和《万联

证券添利粤信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相关约

定，决定以 2025 年 5 月 12 日为权益登记日，向万联证券添利

粤信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计划”）投资

者进行收益分配，现将本次收益分配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分配方案

（一）收益分配方案：

1、收益范围：本集合计划投资所得红利、股息、债券利

息、证券投资收益、证券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、银行存款

利息以及其他收入。因运用计划财产带来的成本或费用的节约

计入收益。

2、本集合计划拟以 2025 年 5 月 12 日集合计划未分配利

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为限，在扣除管理人业

绩报酬后向投资者进行收益分配。最终本集合计划扣除业绩报

酬后的投资者收益以后续的分红公告为准。

（二）收益分配时间：

1、权益登记日：2025 年 5 月 12 日。



2、红利发放日：2025 年 5 月 14 日。

（三）收益分配方式：

根据合同约定，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。

（四）收益分配对象：

权益登记日持有万联证券添利粤信 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全体投资者。

（五）有关费用的说明

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由投资者自行承

担，与收益分配相关的税赋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

二、重要提示

本分红预告为分红预案，若因本集合计划份额或者净值变

动导致本次发放的红利不满足合同约定的分红条件，管理人将

在公司官网另行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。若未

出现不予分红或者变更分红方案的情况，则本次分红事项仍按

本预案实施，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。

三、咨询方法

咨询电话：95322

公司网站：www.wlzqzg.com

特此预告。

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2025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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